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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单位：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
  报告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制

填 写 须 知

1.本报告由盟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填写。
2.需用黑色笔书写或电子方式填写，要求字迹清楚。
3.填报单位应按照填写要求和实际情况，认真填写各个表项，确保所填资料真实准确。
4.报告日期如实填写，每年3月底前提交上一年度工作报告。
5.本报告所有填报项目页面不足时，可另附页面。
	


报告单位联系方式
	部门名称
	

	
	联系人姓名
	

	
	（固定电话）
	（手机）

	一、上一年度工作总结

	包含但不限于：
1.有关政策制定情况（如地方性法规、规划，行动计划、管理办法等）
2.保护体系建设情况（如摸底调查、认定管理、体制机制等）
3.存在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
4.工作成效（如经验做法、资金支持、表彰奖补、优秀案例、宣传推广等）

	二、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

	包含但不限于：
1.产权发生变化情况
2.核心物项调增、修复等变化情况
3.保护利用规划实施情况
4.保护管理工作措施或整改情况
5.公众实名举报核查情况

	三、对问题的处理意见

	经核实，对上述问题的处理意见（包括合格、整改或摘牌等）





	四、备案清单

	经确认，备案清单主要指向2种情况：
1.产权变更情况
2.核心物项调增情况

	五、本年度工作计划

	

	六、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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